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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三屆第 1次臨時理監聯席會【會議紀錄】 
會議名稱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三屆第 1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 

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15年 5月 14日(星期四)12時 10分 

會議地點 視訊會議 

會議主席 郭副理事長廷祥  記    錄 盧書涵 

出席人員 理事應出席：21 人  實際出席：12人   請假：9 人   

監事應出席：7 人   實際出席：7人    請假：0 人  (如簽到表) 

會議議程 壹、主席致詞 貳、提案討論 参、臨時動議 肆、散會 

會議開始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本會理監事遞補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章程第 27條，「本會置秘書長一人，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

務，置副秘書長及其他專任工作人員若干人，處理會務。 

本會置秘書長、副秘書長者，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

員擔任；其中至少一人應具有體育專業，並提經理事會通過任聘之。 

本會聘僱工作人員，由秘書長簽請理事長聘任之，並應報內政部及教育

部備查。 

第一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、監事、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及理事長擔

任。 

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。」 

二、 依據第 13屆第 1次理事會決議，聘任汪松霖先生(理事，個人會員理事

資格)及陳俊安先生(監事)擔任本會副秘書長。因應上述職務聘任，汪

松霖先生及陳俊安先生依規請辭理、監事職務，辭職書如附件。 

三、 其所遺空缺，擬依序由候補理監事進行遞補： 

(一) 理事空缺：由候補理事吳行悌先生(個人會員理事資格）遞補。 

(二) 監事空缺：由候補監事王智昭先生遞補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 散會：12 時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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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第十三屆理監事名單 

 

項次 職稱 姓名 參選資格  項次 職稱 姓名 

1 理事長 陳毓仁  團體會員  1 常務監事 朱榮良 

2 常務理事 郭廷祥 團體會員  2 監事 李慶財 

3 常務理事 蔡瓊姿* 個人會員  3 監事 張文亮 

4 常務理事 秦嗣林 團體會員  4 監事 高素時 

5 常務理事 陳光復 個人會員  5 監事 馮逸材 

6 常務理事 朱文慶  團體會員  6 監事 陳信庚 

7 常務理事 楊瑞吉  團體會員  7 監事 王智昭 

8 理事 吳緒昌  團體會員  - 候補監事 葉彥傑 

9 理事 吳鵬傑  團體會員     

10 理事 詹正峯 團體會員     

11 理事 林廷祥  個人會員     

12 理事 張  浩  運動選手     

13 理事 劉佳瑞  團體會員     

14 理事 謝宗翰  個人會員     

15 理事 詹勳宸  運動選手     

16 理事 黃  洋  運動選手     

17 理事 蔡有仁  團體會員     

18 理事 周宗明  個人會員     

19 理事 鍾佳汶  運動選手     

20 理事 賴永勳  運動選手     

21 理事 吳行悌 個人會員     

- 候補理事 潘偉華 團體會員     

- 候補理事 陳進明 團體會員     

- 候補理事 風和王 團體會員     

- 候補理事 黃國鴻 個人會員     

- 候補理事 黃仲凌 運動選手     

 

 

 


